
粤交财函〔2015〕1943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转发《在华举办 
国际会议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 

 
厅直属各单位，厅有关处室：  

现将省财政厅《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<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经

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财行〔2015〕39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5 年 9 月 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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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
